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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議會  

 
有關家庭教育的顧問研究  

 
目的  
 
 本文件旨在簡介有關家庭教育的顧問研究 (研究 )初步結果。  
 
背景 

 
2. 家庭議會在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七日的會議上通過有關進行研

究的建議。  
 
3. 進行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蒐集有關本港現時家庭教育服務

／課程的最新及以科學實證為本資料，目的是探討可予改善的地方，

以及制訂新措施，以供家庭議會考慮。  
 
研究  
 
4. 基於上述背景，我們在二零一一年二月委託香港理工大學進

行研究。家庭教育小組委員會在二零一一年四月十八日的會議上通過

進行研究的方法後，研究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展開。有關的研究進度定

期向家庭教育小組委員會報告。  
 
初步結果  
 
5. 家庭教育小組委員會在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審議研究的

初步結果及建議。根據有關調查 1，主要初步結果如下︰  
 

(a) 大部分服務提供者為非政府機構 (55%)；  
                                                 
1   我 們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七 月 六 日 至 十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期 間 ， 就 各 個 政 府 部

門、非政府機構、宗教組織、學校及私人界別提供的家庭教育課程進行調

查。在 1  0 7 0 個服務營辦者中， 4 4 0 個對調查作出回應，從而蒐集到在二

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所舉辦的 6 6 2 項家庭教育課程的

資料。  



 
(b) 大部分課程由單一撥款來源資助 (超過 70%)；  
 
(c) 超過三分之二課程為家長而設，只有很少數供未婚成人報

讀 (3%)；  
 
(d) 只有小部分家庭教育課程的目標對象為特定類別的家

庭，例如父母分居／離婚的家庭及新移民家庭 (少於 5%)； 
 
(e) 較高比例的家庭教育課程 (57.4%)以家長教育為主；以及  
 
(f) 家庭教育課程的主要教授形式為小組課程 (47.6%)、其次

是講座、研討會或講課 (42.7%)，以及戶外活動 (35.3%)。  
 
研究的建議  
 
6. 根據調查結果、訪問相關持份者及聚焦小組討論的結果，香

港理工大學提出以下建議，以供家庭議會考慮︰  
 

(a) 政府應制訂有關家庭教育的架構；  
 
(b) 家庭教育應屬預防性質，以配合正處於家庭生活周期不同

階段人士的需要，並照顧到不同形式家庭在不同情況下的

需要；  
 
(c) 家庭議會應負責領導、統籌及推廣全港的家庭教育宣傳運

動；  
 
(d) 政府應繼續以公帑資助家庭教育課程；以及  
 
(e) 家庭議會應帶頭制訂評審制度，從而認可、批核及評審家

庭教育課程。  
 

7. 家庭教育小組委員會已審議研究的初步結果，並認為建議值

得跟進。附件的投影片簡介研究的初步結果、建議方案、本港家庭教

育課程的建議架構，以及家庭教育小組委員會意見。  
 
 



未來路向  
 
8. 請委員在現階段就研究的初步結果提出意見。待委員提出初

步意見後，整份報告會提交家庭教育小組委員會跟進。我們會請家庭

教育小組委員會在敲定報告的最終內容時，更詳細考慮顧問的建議，

尤其是以下各項︰  
 

(a) 有需要就「家庭教育明確架構」應包括什麼及應向服務營
辦者提供什麼指引作進一步研究；  

 
(b) 有需要就制訂課程評審架構作進一步研究；  
 
(c) 推行有關建議的先後次序；以及  
 
(d) 為公眾及相關持份者制訂溝通計劃。  
 

9. 家庭教育小組委員會稍後會訂出落實建議的策略。  
 
 
家庭議會秘書處  
二零一二年五月  
























































